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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 1
 

條

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之採購程序，
 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法。，爰制定本法。

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

興利 防弊VS



政府採購作業實務上區分

採購作業不當採購作業不當



採購作業人員在無外力介入下，
 因己身過失，導致發生綁標情事

例如：
受制不實商情而限制競爭、
抄襲特定廠商規格等

採購作業人員受到外力干擾，因
 故意不法的行為蓄意圖利特定人
 員、單位情事，導致綁標情事



以採購法立法目的【公平】
摘述常見檢舉之採購缺失

多半於招標階段等標期間以疑義、異議、檢舉方式提
 出



以採購法立法目的【公開】
摘述常見檢舉之採購缺失



以採購法立法目的【效率】
摘述常見檢舉之採購缺失



以採購法立法目的【品質】
摘述常見檢舉之採購缺失



招標方式
民眾常質疑未公平、公開之採購缺失民眾常質疑未公平、公開之採購缺失

1.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招商，卻採
 選擇性招標，或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辦理限制性招標

 ，使消息無法公告周知，失去公開競爭之意義，形成弊端。

2.
 

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得以不公告之情形辦理限制性招標，
 除獨家供應者外，未採比價方式辦理 (

 
未先行確定可參加廠商

 家數是否真的只有1家 )。



案件狀況：
-公立學校甄選有意販售該校制服及書包之廠商
-甄選合格廠商需向機關租借場地
-展售完所有品項委由該校合作社代售，
代售費用由展售廠商與合作社自行議定。

-經甄選為展售廠商，應與機關簽訂展售契約。

機關認為只是租借場地，非適用政府採購法

您說呢??

採購法適用疑義



採購法第14條
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金額核計
 採購，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
本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

 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
 所分別辦理者

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
機關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法定預算書已標示分批辦理

 者，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十三)

「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招標」



機關某一年度員工工作服製作小組委員會會議議程載明「本年度
 員工工作服，經洽會計室告以每人每人預算金額為預算金額為2,5002,500元元…本廠員工
 計850人(不含)駐警人員，總採購金額為2,125,000元」

機關將員工工作服採購標的採購標的區分成3案，

分案辦理採購， 33案均為「未達公告金額」案均為「未達公告金額」

●男性工作服→單件預算750元
 ●女性工作服→單件預算750元
 ●全廠男女性皆適用之外套全廠男女性皆適用之外套→單件預算1000元

不當分批

將1筆預算
拆成3筆預算



基本資格→
基本內涵包括2大項：合法經營之廠商、具履行該項採購契約之基本條件

1.
 

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者
2.

 
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1.
 

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者
2.

 
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特定資格→
指參與特殊或巨額之採購，廠商關於經驗、人力、財力及設備等項所需

 具備之條件
1.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

2.
 

具有相當人力者
3.

 
具有相當財力者

4.
 

具有相當設備者
5.

 
具有符合國際或國家品質管理之驗證文件者

6.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1.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
2.

 
具有相當人力者

3.
 

具有相當財力者
4.

 
具有相當設備者

5.
 

具有符合國際或國家品質管理之驗證文件者
6.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常見反映「資格訂定過當」、「符合特定資格之廠商甚少」等問題

資格



1.
 

未嚴格檢視採購案之性質與提供招標標的及與履約能力
 有關者，方能訂定廠商資格，致基本資格訂定不當。

2.非特殊或巨額之採購案件，卻規定過當資格，或引用
 特定資格企圖限制參標廠商家數。

3.規定特定項目之分包廠商必須具備某一特殊資格，惟具
 備該特定資格之分包廠商甚少，進而造成欲參標廠商無
 法投標。

常見常見廠商資格訂定廠商資格訂定缺失及分析缺失及分析



巨額採購之「某水情監測系統建置計畫」勞務採購案
機關採限制性招標、準用 有利標方式辦理
預算金額1950萬元，後續擴充2

 
年，採購金額5850萬元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13條
機關訂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時，應先評估可能符合特定資格之廠商家數，

 並檢討有無不當限制競爭之情形。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

具有相當財力者。其範圍得包括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十分之一，或經會計

 師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上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其內容合於下

 列規定者：
(一)權益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十二分之一。
(二)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三)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權益四倍。但配合民營化政策之公營事業參加投標者，不在此限。

本案預算金額為1950萬元，機關訂定廠商之資本額金額已逾
上開資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所訂實收資本額規定，有
不當限制競爭情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二、(一)之情形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2款

具有相當人力者。其範圍得包括投標廠商現有與承包招標標的有關之專業或一般人力證明

機關依上開資格認定標準之規定訂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時，

 不得限制該專業(或一般)人力需任職滿一定期間以上，本案
 該項廠商資格訂定過當，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二、(四)

 之情形；請查察工程會98年12月18日工程企字第
 09800559210號函。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其範圍得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

 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契約，其單次契約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之

 五分之二，或累計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並得含採購機關(構)出具

 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2項前段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期間、數量、金額或比例，機關不得限縮。但得視採購之性質及

 需要予以放寬；

機關訂定投標廠商「具相當經驗或實績」之特定資格，限縮相當
 經驗之期間，有不當限制競爭之虞，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二、(一)之情形。



~
 

常見反映「獨規」、「規格綁標」、「限定進口」等問題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
 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採購法§26


 

施行細則§24~施行細則§25之一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

工程會88年10月12日(88)工程企字8815298號函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第26條之規定，惟
應審酌其正當性，以免違反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

規格



1.
 

納入無關機關需求之採購事項。

2.
 

未視機關任務特性訂定超出需求之規格。

3.
 

訂定緊迫之交貨期限，令一般廠商無法於規定期限尋覓符合規格
 要求之產品。

4.
 

商情訪查不確實。

5.
 

接受廠商關說、請託，貪圖作業便利，引用屬意廠商提供之資料。

6.
 

無正當理由不當限制投標廠商基本或特定資格，指定廠牌或設計
 單位變相指定廠牌等，以限制參標廠商。

常見常見規格訂定規格訂定缺失及分析缺失及分析



1.
 

商源愈廣，被動或過失性質之綁標不易發生，且圍標困難度亦相對增加

2.
 

訂定採購計畫時，對於採購標的或其分項（例如零配件、安裝或工法等）
 之訂定首應注意其「替代性」及「通用性」；非必要，不應採購商源有限
 之標的，始可不受制於廠商。

3.
 

商情蒐集的管道主要為「以往採購紀錄」、「網際網路」、「採購資訊中心
 資料庫」、「各種商業資料庫」、等。

4.
 

機關之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應該依據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
 成本後依前述管道，確實從事商情訪查作為，不得對廠商有任何決定性之承諾

 或因受制採購資訊獲得，而引用特定廠商所提供之標的規格。

「資訊公開」可免採購資訊遭致壟斷，訂定規格應善用採購法第34條之
 公告徵求，將採購目的、效益及必備之功能或規格，公開徵求商源據以
 擬定採購計畫。



●採購人員應確認須完成時限
(如上級機關交辦完成期限或使用單位需用時限)

●招標準備作業應盡早完成，預留無法決標時需
 重行招標時間

●有無考量廠商備標時間，給予足夠等標期

~
 

常見反映「等標期不足」、「履約期程急迫」等問題

工程會93年6月7日工程企字第09300219880號函
重申各機關辦理各類採購案件，應視案件之規模、

 複雜程度及性質，考量廠商準備投標文件所必需之
 時間「合理」訂定等標期，不得逕以下限期限定之

時間



民眾檢舉某「○○計畫成果展採購案」，履約期限緊迫顯不合理

履約期限急迫不合理

開標日期距
履約期限日期緊迫

要求廠商提送設計款式日期
恐逾履約期限



先洽廠商聯絡履約事項
後辦理採購程序

怕沒人做怕沒人做??怕有人做怕有人做??
不要一步錯

 
步步錯

簽辦採購案件時有計畫變動或突發情形，致採購
 期程急迫衍生妨礙競爭或圖利特定廠商之爭議，
 機關允宜適時掌握採購作業期程，流、廢標多次
 應詳加檢討並檢視招標文件有無前後矛盾之處。
 

簽辦採購案件時有計畫變動或突發情形，致採購
 期程急迫衍生妨礙競爭或圖利特定廠商之爭議，
 機關允宜適時掌握採購作業期程，流、廢標多次
 應詳加檢討並檢視招標文件有無前後矛盾之處。



契約變更合理性

契約價金增加偏高
契約變更理由係「使規劃

 成果延續且確實周延可行
 」及「對本案之延續、相
 容、互通及時效性之需」
 ，並以委託原承攬廠商對
 新增工作內容較為熟稔為
 由，委託原承攬廠商辦理
 後續變更。

合理嗎??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
「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

 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規劃不當 VS 任意變更

機關辦理○○年煙火施放活動展場光環境委託專業案
【限制性招標、準用 有利標】

履約標的金額變更範圍過大，有與原評選優勝者規劃及履約內
 容迥異情事，恐有招標評選公平性之質疑。



委員是否迴避?

【父】

評選委員

【女】
得標廠商員工
(企劃書載明其
負責相關業務)



加強採購法令專業知識加強採購法令專業知識
促進採購經驗累積及傳承促進採購經驗累積及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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